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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云南省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
人口核定登记实施细则》起草说明

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云南省实际，省搬迁安置办公室起草了

《云南省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实施

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水利部关于印发〈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

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水移民〔2022〕14 号）要

求，进一步做好云南省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

定登记工作，省搬迁安置办公室起草了《实施细则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一是起草初稿。省搬迁安置办公室认真学习《国务院关于完

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17 号），

以及水利部《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办

法》（水移民〔2022〕14 号），结合云南省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

记实际，起草了《实施细则》。

二是书面征求意见。省搬迁安置办公室起草形成《实施细则》，

书面征求 16 个州（市）搬迁安置管理机构及办机关各处室意见

建议和合法性审核，修改完善以后，省搬迁安置办公室 2023 年

第 10 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了《实施细则》（送审稿），形成《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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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共十七条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依据和范围

《实施细则》旨在指导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搬迁安置管

理机构完成年度新建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新增农村移

民后期扶持人口的核定、登记工作，明确了制定依据为国务院和

水利部的政策文件，适用于 2006 年 7 月 1 日以后审批（核准）

的大中型水库新增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的核定登记。

（二）属地管理职责

省级搬迁安置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新建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

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工作，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各州（市）开展

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。

县级以上搬迁安置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大中型

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具体实施工作，按质按量完

成人口核定登记、核实、公示、资料汇总，按时报请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向上级报送人口核定登记资料成果。

（三）人口核定登记申报条件及相关报件

明确了县级以上搬迁安置管理机构年度人口申报的时间、时

限、分类、范围、报件要求、监督管理及个人信息处理等具体内

容。


